
1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05 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3次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10 月 24 日（一）下午 1時 30 分 

地點：本局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 

主席：鄭召集人芳梵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壹、 報告事項： 

一、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二、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主席裁示及決議

事項/委員建議 
權責單位 辦理情形 

執行

等級 

1 請全民運動科針

對銀髮族公益運

動健身課程及「樂

齡健身運動指導

員培訓計畫」做性

別影響評估、影響

性別評估滿意度

調查。並可將本局

外聘性平委員及

本府性平辦列入

性別影響評估及

影響性別評估滿

意度之洽詢對象。 

 

 

 

全民運動

科 

 

詳如報告事項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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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輔導管理科在

「臺北市體育總

會所屬單項協會

及區體育會理事

長及總幹事性別

統計表」，補充會

員 性 別 比 例 資

料，以利與理事

長、幹事部之性別

比例對照檢視。 

 

輔導管理

科 

詳如附件 3之「臺北市體育

總會所屬單項協會暨區體

育會之理事長、總幹事及會

員性別統計表」。 

A 

3 請全民科就「運動

i 臺灣專案」於 3

間運動中心（北

投、大同、中正）

所辦理之推展女

性運動具體優惠

措施內容及辦理

成效部分，於下次

會議提報。 

 

全民運動

科 

1. 具體優惠措施內容詳如

附件 4。 

 

2. 成果部分將俟運動中心

於 10 月底進行成果報告

後再行提會說明。 

B 

4 請產業科參考臺

大球場的女性使

用專區措施，以就

近該球場的大安

運動中心，了解使

用者的性別統計

資料，並研議相關

鼓勵女性使用之

措施，於下次會議

提報。 

 

運動產業

科 

1. 經統計本市 12 區運動中

心105年 1至 7月總服務

人數，男性所佔比例約為

53%，女性所佔比例約為

47%。 

 

2. 現行鼓勵女性使用之措

施 

(1) 配合本局辦理婦女運    

動類型公益講座，傳達     

正確女性運動觀念。 

(2) 定 期 舉 辦  ZUMBA       

PARTY 等活動，提升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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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運動意願。 

(3) 開設凍齡瑜珈課程，提     

供女性優惠參加運動     

機會。 

(4) 持續推廣有氧、舞蹈及     

瑜珈等女性愛好運動     

課程，培養女性規律運     

動習慣。 

 

5 請世大運執委會

彙整各處盤點權

管業務在性別議

題 上 之 具 體 規

劃，作成報告後先

送外部專家委員

檢視，並依其提出

之意見修正後再

行提報；另請世大

運執委會向 FISU

及 大 專 體 總 了

解，是否有後續應

配合歷屆性別平

等圓桌會議決議

之相關內容或規

範，並加以整理，

於下次會議提報。 

 

世大運執

委會 

詳報告事項六。 A 

【執行等級說明: A-已完成 B-執行中 C-尚未執行 D-供決策參考 E-建議解除列管】 

 

(一) 項次 1： 

主席裁示：本項次併報告事項 5討論。 

(二) 項次 2： 

主席裁示：洽悉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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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項次 3： 

黃委員煥榮： 

有關推展女性運動的部分，若有男性願意參加，貴局的態度

是歡迎、應該區隔還是女性參與者不希望男性加入？有無可能去

了解何種是較好的推展方式？貴局的政策目標是將對象設定為女

性還是有男性來參與會更好？ 

羅委員國偉： 

謝謝黃委員的指教，本案係本局今年第一年的試辦計畫，並

依據體育署專案補助的要件來規劃，附件 4 係單就與運動中心合

作的部分。推展女性運動的政策目標是為了提升本市規律運動人

口比率，因體育署去年度所作的運動人口分析中提到在某個年齡

層的女性運動人口比率特別低，原因之一是這個年齡層的女性大

多肩負照顧家庭的工作，因此針對這個運動比率特別低的族群加

以推廣，並考量該族群須兼顧家庭照顧子女，故規劃以親子律動

來搭配有氧韻律的課程。目前執行成果發現有許多參與者是父母

親帶著小孩一起來，而且在後續的有氧及韻律課程中，參與者不

分男女皆相處融洽，故無強制限制及區隔。 

曾委員慶勇： 

就黃老師的問題，以本人參與瑜珈 4 年多的親身經驗而言，

女性比例約占 8成多，參與者並不會太在意性別，反而像是瑜珈、

有氧、韻律、軟墊、輕舉等運動，男性反而是相對的弱勢族群。

因此在性別議題上，建議應強調的是多元性的運動而非單就性別

上去作區別，本局在相關的推動上其實都作得不錯。 

主席裁示： 

本案是配合體育署推廣運動的專案規劃，且結合親子活動，

故不會限制參與者性別。另推展女性運動成果部分，俟運動中心

於 10月底進行成果報告後再行提會說明，故成果部分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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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項次 4： 

主席裁示：洽悉解列。 

(五) 項次 5： 

主席裁示：本項次併報告事項 6討論。 

 

三、 本局（7月至 9月）工作執行情形（報告單位：綜合企劃科） 

本局 105 年度擬依本府 105 年 5 月 26 日府授社婦幼字第

10538178500 號函頒之「臺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落實性別主流化暨推

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105-108 年）」之規定，召開 3次本局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本次為第 3 次會議（前已分別於 105 年 1 月 25

日及 6 月 6 日召開兩次會議），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及性別統計

分別詳如附件 5至 6。 

黃委員馨慧： 

建議表格在數字的呈現上，可以增加百分比的資料，以利解讀

數值的比重及分析數字間的關係與意涵。 

傅委員立葉： 

除了增加百分比的資料外，亦建議將資料調整為按月累計的方

式，累計 1 年後即可產出年度報表，有助了解相關淡旺季的資訊。

另數字分析的部分不一定要由體育局來執行，建議可將產出的月報

表及年報表公布於官網，讓更多有需要資料的民眾可以作為研究分

析之用。 

主席裁示： 

洽悉，並請依委員意見，爾後將工作執行情形成果報告增加百

分比資料，並調整為按月累計資料，以利解讀分析相關資料意涵。 

 

四、 本局 105 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名單。（報告單位:綜合企劃科） 

增聘府外委員黃老師馨慧 105 年 10 月 6日生效；原召集人洪前

局長嘉文 105 年 6月 21 日調任本府參事，由新任鄭局長芳梵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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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 日接任；原局內委員劉前副局長家增 105 年 7月 16 日退休，

由新任劉副局長寧添 105 年 8 月 1 日接任；原局內委員劉前專門委

員寧添由新任陳專門委員良輝 105 年 9 月 2 日接任；原局內委員蔡

前主任天縱105年 9月 20調任本府勞動局，同日由李主任紹祺接任；

詳細名單如附件 7。 

主席裁示：洽悉。 

 

五、 「樂齡健身運動指導員培訓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及影響性別評估

滿意度調查報告。（報告單位：全民運動科） 

有關本案之性別影響評估表，請參閱附件 8；另影響性別評估滿

意度調查，請參閱附件 9。 

傅委員立葉： 

建議附件 9 的問卷調查報告可增加一些簡單的性別交叉分析。

往後問卷的設計上亦可以增加一些基本資料的欄位，以利進一步作

其他資料的交叉分析。另提醒性別影響評估應在計畫執行前製作，

以便於計畫執行前修正。 

黃委員馨慧： 

因為銀髮族是相對高齡的族群，女性平均壽命亦較男性為長，

透過性別交叉分析可了解臺北市的長者利用運動設施或參與相關課

程的男女比例情形，進一步可來觀察女性滿意度的項目與男性的差

別，並可作為未來辦理相關課程或活動之參考。另性別影響評估應

在計畫執行前製作，而本案在執行後製作的目的應是希望作為往後

訂定相似計畫的參考，因此建議在製作性別影響評估時，能融入更

多的性別意涵，以利往後訂定計畫時能提升相關的性別主流化意識。 

黃委員煥榮： 

建議一併提供該性別影響評估的計畫內容，以利相互檢視並判

斷所填答的性別影響評估表是否適當。另本計畫名稱為「樂齡健身

運動指導員培訓計畫」，對象是針對「樂齡運動的學員」抑或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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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運動的指導員」？因兩者所指的對象不同，其性別議題及性別意

涵就不同，例如樂齡運動學員對於某些運動項目的指導員在性別的

需求上有無顧忌的問題？因此面對直接與間接的服務對象時，在性

別議題上應分別加以考量。 

羅委員國偉： 

向傅委員報告，這份問卷資料是我們最後蒐集的總表，其實每

份問卷均有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主動辦理問卷調查之目的亦是為了

作為日後政策推動的參考，並非僅限於性別部分考量。另顧及受訪

者均為樂齡長者，故問卷在設計上較為簡化，以便於受訪者填答，

惟應詢問的題目仍會放在問卷中。另向黃煥榮委員報告，本案計畫

應為「活耀樂齡試辦計畫」，該計畫主要係安排活動讓樂齡長者參

與，當中亦會安排指導員、志工、服務員等，又這些指導員、志工、

服務員大多是由該樂齡團體中的長者擔任，因此目前尚無人反映有

不舒服的狀況，當然往後也會納入委員的建議，考量學員的需求安

排指導員。另下次會議將一併提供本案計畫供委員們參閱。 

主席裁示： 

建議將問卷表格提供委員參閱，以利委員了解問卷內容。黃馨

慧委員就有關填寫性別影響評估表的建議，請大家多加注意，以避

免產出無參考價值的性別影響評估表。另請依傅委員之提醒，爾後

性別影響評估，應在計畫執行前辦理。 

 

六、 世大運性別議題考量之整體規劃報告。（報告單位：世大運執委會） 

本案報告業於 105 年 7 月 13 日提報女委會教媒文小組第 10 屆

第 5 次分組會議、8 月 2 日提報女委會第 10 屆第 4 次委員會，並就

前開會議及 8月 30 日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

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實地訪評會議之各委員建議部分補充相關資料

如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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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辦公室： 

有關組委會製作之宣傳影片腳本皆會送交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

審查，請問是哪個單位的性別平等委員會？另本案在女委會教媒文

小組 10-6 次分組會議中亦有列管，請依該次會議委員所提意見，補

充性侵害防制相關宣導措施，包括透過各國代表團會議、相關的宣

導及選手手冊等，並於下次教媒文小組會議時向委員說明。 

黃委員馨慧： 

同意性別平等辦公室所提有關性侵害防制的宣導部分，以避免

服務人員或選手因不諳性侵害防制意識而無意中侵犯到他人。在服

務人員的服裝設計上，亦應避免性別刻版化的印象。另在多元性別、

跨性別或性別少數等議題，可將相關基本知能納入宣導的內容中。 

世大運執委會： 

因宣傳影片皆是委由本府觀光傳播局製作，故由本府觀光傳播

局所接洽的性別平等委員審查。另將依女委會教媒文小組 10-6 次分

組會議委員所詢部分，配合準備相關資料，並於該小組下次分組會

議說明。 

主席裁示： 

世大運是國際大型活動，包括 FISU 也很重視相關的性別議題，

在性侵害防制部分，除了在相關的手冊宣導外，也會透過選手村的

團長會議等加強宣導；另接待、頒獎、禮賓等人員的服裝設計上，

亦會將委員的意見納入考量。 

 

七、 本局「性別統計指標」運用情形報告。（報告單位：會計室） 

本案係依本府主計處 105 年 7 月 15 日北市主公統字第

10530943900 號函之規定，將本局「性別統計指標」之年度資料，提

報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檢視其運用情形，相關資料如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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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委員立葉： 

如果市府主計處沒有限制的話，建議可將更多貴局相關工作的

成果報告資料納入本項性別統計指標內，以利工作成果的完整呈現。 

主席裁示： 

請依委員建議，爾後請將相關資料納入本項性別統計指標內。 

 

貳、 討論事項 

案由：本局「落實性別主流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實施計畫（105-108 年）」

及「105-106 年落實性別主流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實施細部計畫」

一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綜合企劃科） 

說明：依本府 105 年 5月 26 日府授社婦幼字第 10538178500 號函頒「臺

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落實性別主流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總計畫

（105 -108 年）」及本科簽奉鈞長 105 年 7月 1日核定辦理。實施

計畫、實施細部計畫、修正重點，請分別參閱附件 12至 14。 

黃委員馨慧： 

有關第 49 頁修正重點第 4點「性別統計及分析」、第 5點「性別影

響評估」、第 6點「增訂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之部分，建

議訂定出分配各單位能具體執行的方案內容，以利預先準備並落實執行。 

性別平等業務承辦人： 

感謝黃老師的指導，有關第 4點「性別統計及分析」的具體分工資料

係擬訂在附件 13 的本局細部計畫第 47 頁上面；第 5點「性別影響評估」

的具體分工資料亦擬訂在附件 13的本局細部計畫第 47頁下面；第 6點「增

訂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的具體分工資料業擬訂於附件 13

的本局細部計畫第 48頁，敬請委員參閱。 

林委員彥良： 

有關第 47 頁將 2017 臺北世大運的服務滿意度調查及經濟效益研究 2

案納入 106 年性別統計分析專題部分，前者滿意度調查應有就性別來調查

其滿意度的資料，但後者經濟效益納入性別統計分析專題是否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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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委員立葉： 

有關 2017 臺北世大運經濟效益的委外研究案，也是可以作為性別統

計分析專題，但須事先通知要求受委託者作性別統計分析專章，另一項滿

意度調查委外案也應如此，較能符合府級之規範。 

林委員彥良： 

建議 106 年的性別統計分析專題部分，可否讓世大運執委會的同仁向

FISU 確認可將性別統計分析專章納入研究案內後再行確定？ 

性別平等辦公室： 

在附件 13 的貴局細部計畫第 48頁「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

施」，建議可將貴局委託運動中心辦理內部員工性別主流化相關教育訓練

成果、推展女性運動的辦理成效、世大運性別議題整體規劃報告等之前討

論過的議案納入，並作為貴局年度成果報告的內容。另有關年度成果報告

部分，貴局如有相關問題歡迎與性別平等辦公室窗口連繫討論。 

主席裁示： 

黃委員建議應具體列出分工之部分，承辦科業已配合擬訂在附件 13

的本局細部計畫中。有關林委員的建議部分，請世大運執委會同仁再向

FISU 確認。另本案其他部分則無意見。 

 

參、 臨時動議： 

肆、 主席結論暨指示事項： 

請同仁依府外委員及本府性別平等辦公室輔導員的建議辦理相關事

宜，應該改進的地方就配合改進，並請承辦科多多與本府性別平等辦公

室連繫，性別平等相關作業既然要作就把它作好，畢竟這是大眾所關注

的議題。 

伍、 散會：下午 2時 50 分 




